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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阳区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

资助工作实施办法 
 

为切实做好我区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工作，按照市教育局、

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＜2018 年合肥市高校、中职和普

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实施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合教„2018‟

82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如下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加强领导 

区教体局成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

组。 

组  长：郑家凯 

副组长：朱晓艳 

成  员：晋娜、袁红卫、袁军、胡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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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责任科室设在基教科，经办人，A 岗：胡燕，B 岗：董吉

祥。 

庐阳高级中学要把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摆在重要位

置，实行负责制，明确承办机构和人员，具体负责此项工作。要

成立由学校领导班子、学生资助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评审领

导小组，建立完善的学校助学管理制度，确保学生资助工作顺利

进行。 

二、资助范围和对象 

资助范围为我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、实施普通高中

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学校和完全中学的高中部。资助对象

为全区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应届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

学校规章制度；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

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 

符合上述条件的学生应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填写《普通高中

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同时提交县级民政等部门出具的家

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。 

原则上按以下顺序确定对象： 

（1）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、低保家庭（含特困人员）

学生、孤儿或残疾学生、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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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下岗职工且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。 

（3）家庭被地方政府列为特困户。 

（4）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（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，学生

本人突发疾病获意外事故）。 

（5）单亲或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长期卧床家庭缺乏劳动力，

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。 

（6）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四、申报程序和评审办法 

所有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应在开学后两周内，向就读学校提

交《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和相关证明材料。庐阳高级中

学要根据制定的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并结合主管部门下达的资助

指标，以班级为单位，组成由班主任、学生代表等参加的认定评

议小组，受理学生申请，评审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研究提出

拟资助学生名单，在班级公示后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。

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击鼓审核后报学校评审领导小组评审确定，并

将评审结果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学校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、低保家庭和残疾学生认定、

资助程序，将原来的“自下而上”以学生申请为主，改为“自上

而下，上下结合”方式，学生无需申请就能获得资助。其他困难

学生资助，学校应组建学生资助评审委员会，评审委员会下设评

议小组，评议小组由各班级班主任、班干部和学生代表（不少于

班级人数 10%）组成，评议小组对提出申请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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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定受助学生名单，由评议小组成员及班主任签字后上报学校评

审委员会。 

校内推报结束后，学校需将《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

明细表》、《合肥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汇总表》，纸质表格和公示

材料盖章后交基教科审核备案，电子表格发送至基教科邮箱

hfly9982@163.com。 

五、资助额度及发放程序 

根据国家相关政策，我区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

年 2000元，各普通高中学校可结合实际在 1000元—3000 元范围

内确定，可以分为 2—3档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

审，按学期发放。 

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学校要为每位受助学生分别办理工

商银行储蓄卡，通过银行卡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。

发放程序为：财政—银行—学生银行储蓄卡。 

六、国家助学金资金负担规定 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 6:4 比例分

担。从 2018 年春季学期起，庐阳高级中学资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

按 6:4比例分担，地方部分由区级财政承担。 

七、强化基础工作 

（一）庐阳高级中学要按照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安徽省全日

制普通高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皖教基„2010‟25 号）

要求加强学生的学籍管理，统筹利用现有中小学电子学籍信息系

mailto:电子表格发送至基教科邮箱hfly9982@163.com
mailto:电子表格发送至基教科邮箱hfly9982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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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，建立完善普通高中学生电子学籍及学生资助信息系统，并与

中职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对比，避免重复注册申请资助资金，

确保学生资助信息真实、可靠。 

（二）庐阳高级中学必须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，将各项收

入全部纳入学校预算，同时加强学校财务管理等基础性工作，建

立健全会计账簿，规范会计核算。 

八、加大宣传力度 

庐阳高级中学要广泛利用各种媒介、采取多种形式，对学生

和家长进行政策宣传，向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，使这项惠民政策

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。庐阳高级中学要及时总结资助工作的好经

验、好做法，推动资助政策全面贯彻和落实。 

九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庐阳高级中学要建立专门档案，将学生申请表、困难

证明材料、受理结果、公示情况、助学金发放等有关凭证和工作

情况分学期、年度建档备查。 

（二）基教科要督促庐阳高级中学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

3-5%的校内资助经费，用于减免学费、设立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

补助等。上述资金由学校实行分账核算、专款专用，并制定具体

使用方案报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备案。 

（三）不得以任何形式、任何理由，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，

不得将国家助学金打入饭卡或校园卡。为学生办理银行储蓄卡，

不得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等费用，也不得从学生享受的国家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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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金中抵扣。 

（四）庐阳高级中学要制定具体的资助对象认定办法，建立

科学可行的资助对象评审机制，运用公正、公平、有效的认定方

法，把握好资助的条件。学校应对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

进行核实。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，取消资助资格，收回资助资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 

2018 年 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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